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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宜大學學生考取運動專業證照獎勵辦法
民國114年10月28日室務會議通過

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考取運動相關專業證照，提昇專業知能與就 

       業競爭力，培養終身運動與健康促進之理念，特訂定「靜宜  

       大學學生考取運動專業證照獎勵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
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，凡於就學期間取得運動專
       業證照者，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勵。證照級別及獎勵金額如
       下：

(1) A級(困難)獎勵金額(新臺幣)6,000元。

(2) B級(中等)獎勵金額(新臺幣)4,000元。

(3) C級(簡易)獎勵金額(新臺幣)2,000元。

第三條 學生應於每年11月底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體育室審核，經
       核可後送教學發展中心申請獎勵金。惟獎勵金之核發，將視
       學校經費來源及實際情況補助。

第四條 本辦法經體育室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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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宜大學學生考取運動專業證照獎勵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姓名
	
	學號
	

	系級
	
	手機
	

	身份證字號
	
	E-mail
	

	證照名稱
	
	證照字號
	

	郵局局號
	
	郵局帳號
	

	繳交證件：請確認後勾選。
□運動專業證照正反面影本，且此張證照未重複申請本獎勵。
□郵局存摺封面影印本(請黏貼於申請表背面)

	
運動專業證照正面影本

	運動專業證照反面影本


	郵局存摺封面影印


	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

1、本單位蒐集的個人資料，受到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的規範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
2、本人同意提供上述個人資料，以作為「申請獎勵金」之依據、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

3、本人依「靜宜大學學生運動專業證照獎勵辦法」提出申請，如有與以上辦法規定不符者，同意申請單位撤銷申請，不得異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年   月   日


說明：
一、本申請書應於規定期限內填妥，並送交體育室辦公室。
二、如有未盡事宜，依體育室最新公告為準。
體育室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體育室主任：
1

